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院系年班 文學院 地理學系 一年級 

學 號  

入學方式 

□ 甄選入學 

□ 考試分發入學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名  聯絡電話 
宅：（  ） 

手機： 

申請甄選

理 由 

（簡述） 
 

學 生 

簽 名 
（親自簽章） 

自我審查 

（必填） 

1. 最近一次學測總級分         級分；乘以 40％為      分 

2. 專業必修及國文英文共       分；乘以 60％為      分；計算方式如下： 

大一上學期國文原始分數     分；加權乘以 2為    分 

大一上學期英文原始分數     分；加權乘以 2為    分 

大一上學期人文地理學概論原始分數      分；加權乘以 3為      分 

大一上學期自然地理學概論原始分數      分；加權乘以 3為      分 

大一上學期台灣地理原始分數            分；加權乘以 2為      分 

3. 總分           分（學測 40％+學分數 60％） 

（以上資料務請自行換算填寫） 

審查結果 

 

審查成績    分 

 

排名順序第   名 

 

□正取生 

□遞補生 

 

承辦人簽章： 

 

系 主 任 

簽 章  

備 註 

一、 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期限至開學後第四週週五前為止，逾期恕不受

理。 

二、 申請師資培育之學生須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規定之期限前，檢附相關

表件連同申請表，送交至系上審核。 

三、 申請手續辦妥後，尚未核定者得請求撤銷申請，惟撤銷後不得復提出

申請。 

四、 師資生與非師資生分配作業由系辦公室進行，惟因應本校組織異動，

後續申請將送交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彙辦。 

本申請書制定日期：2018年09月03日 


